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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政府及开发商权衡城中村更新的经济成本后形成以家庭人口或农房初始

面积为基底的补偿策略.两类补偿分别侧重村民的成员权和住房资产累积量,相对获益群

体及村民政策满意度存在分化,识别其差异及关联性可为缓解补偿纠纷及后续政策优化提

供参考.本文在武汉市开展城中村更新的典型调查,比较住房补偿基底选取对村民住房资

产及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１)按家庭人口补偿的村民家庭户均还建住房较初始农

房面积减少１２９．８０m２,而按住房初始面积还建的村民家庭住房面积与更新前变化不大,仅

减少１４．７４m２.(２)按人口补偿城中村更新还建后村民家庭之间的住房资产趋近,相对剥

夺指数从０．４１降至０．１０;按住房面积补偿的城中村村民的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数则从０．５１
提升到更新后的０．５４,家庭之间的住房资产差距略有增强.(３)按人口补偿使城中村原农房

面积低于４００m２ 的村民家庭住房面积有较大增加,其政策满意度高;而按住房初始面积还

建的城中村,原农房面积在２００m２ 以下的村民家庭相对受损,还建后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

数增加,其政策满意度低.(４)人口补偿方案考虑到原农房面积较低家庭宅基地的空间发展

权,同时避免对抢建加盖等形成的超额面积过度补偿;按住房初始面积补偿则有利于原农房

面积较大的村民家庭,但忽略了原农房面积较少家庭参与城中村更新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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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１９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约８．５亿,城镇化率达６０．６％,处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

段.城市建设进入由非农建设用地增量开发转向存量用地提质增效与再开发的更新阶段,包含城中

村改造在内的城市更新成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１Ｇ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提出:“改造约１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综合整

治改造”;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中村更新是我

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难题[３],涉及土地权属变更[４]、房屋拆迁补偿[５]、环境建设[６]及社会保障[７]等诸多

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重难点是房屋拆迁补偿问题[８].据国家信访局统计,征收拆迁纠纷排在所有信

访积案的首位[９].城中村拆迁和整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由于宅基地拆迁改造而产生的矛盾,以及

由此引发的各种村民抗争行为[１０].征收拆迁纠纷频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与



村民之间的矛盾,即地方政府低价征地、高价拍卖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１１],利益受损的村民产生强

烈的绝对剥夺感所引致的各种矛盾,甚至是群体性事件[１２Ｇ１３];二是村民之间的利益分化,即征收拆迁

因补偿方案不公平拉大村民间的财富差距,村民盼望拆迁与抵制拆迁并存,村民之间产生严重的相对

剥夺感[１４Ｇ１５].为此,解决好征收拆迁补偿的矛盾纠纷,建立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拆迁补偿与利益分配机

制,是城中村更新顺利推进的关键.

城中村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特殊现象.在市场转型初期,城中村的更新与中国特有

的权力分配、官员升迁制度相耦合[１６],其改造具有增长机器的利益和权力关系[１７],本质涉及地方政

府等“增长联盟”与村民利益关系的重构[１８].为此,城中村拆迁补偿成为学术界及社会公众关注的热

点,涉及城中村拆迁改造的政府角色[１９Ｇ２０]、改造模式[２１Ｇ２５]、利益关系[２６Ｇ２７]及群体分化[２８Ｇ３０]等,近期研

究转向重视低收入群体居住权及保障弱势群体社会分配利益等[３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市场

化、分权化等制度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在城中村更新改造中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通常根

据各地发展特点与需求制定城中村更新指导意见及补偿方案,对拆迁改造涉及的家庭进行房屋还建

或货币化补偿.当前各地城中村更新房屋补偿基本形成以家庭人口或原住房面积为基准的补偿策

略[３２],分别考虑社区成员权或财产投资权[３３].其中,以家庭人口为基底的补偿强调成员权优先,保
障家庭成员的社会福利及居住权利;以原住房面积为基准的补偿则强调住房资产存量,以被拆迁房屋

建筑面积作为折算依据.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部分城中村村民私自加盖、违规扩建农村住房,农村住房

面积在村庄之间及村民内部已存在明显分化,补偿基底选取不同会对城中村村民家庭的住房资产持

有产生差异化的影响[３４Ｇ３７],直接影响到村民对政策的满意度评价.为此,本研究随机抽样调查武汉市

汉阳区鲤鱼洲家园、十里玫瑰等安置社区的４２２户城中村拆迁还建家庭,测度按家庭人口或住房初始

面积补偿的村民家庭住房面积绝对损益与相对剥夺状况,及其对村民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影响,为完善

城中村更新补偿政策及减少拆迁纠纷提供参考.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区域

武汉市２００４年出台«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将城中村更新改造作为城市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分阶段综合改造全市１５６个城中村和１５个农林单位,

涉及土地总面积２１３８１．８２公顷,总人口３５．６６万[３５].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武汉市主城区已完成绝大多数

城中村的更新改造,仅剩呈板块状分布在东湖风景区、汉阳区七村一厂、洪山区汤逊湖北部及天兴洲

的３５个城中村尚待改造.总体而言,武汉市城中村更新改造工作在全国起步较早、涉及规模较大、改
造完成进度快,具有一定的典型示范性.

武汉市政府在城中村更新住房补偿中主要采取以家庭人口或住房初始面积为基底的补偿方案.

其中,按家庭人口补偿优先考虑村民的成员权及基本居住权,即确认拆迁户成员身份之后,保证每位

村民享有同等的房屋补偿面积;若拆迁户原住房面积超出房屋补偿面积,由房地产商以协商的价格对

超额面积进行货币化补偿.按住房初始面积补偿则优先考虑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依据拆迁户原

住房面积等量置换;若拆迁户还建住房面积超出原农房补偿面积,由拆迁户以特定的价格向房地产开

发商购买.两类补偿方案均采用住房还建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模式,将村民集中安置在新建社区.

此次调研涉及的城中村均位于武汉市二环线以外,处于城市建成区边缘,相关补偿标准见表１.这些

城中村拆迁启动时间在２０１２年左右,２０１６年村民已全部集中居住在原村庄土地上开发新建的安置

社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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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研社区城中村更新改造两类补偿方案比较

补偿方案 安置社区 城中村
补偿标准

住房补偿 货币补偿

按家庭

人口补偿

鲤鱼洲家园、
鲤跃龙门

红卫村、
渔业村、
丰收村

农业 户 和 农 转 非 按 人 均

１００m２(独生子女２００m２)
补偿,外来户补偿住房面积

的８０％.

①面 积 差 额:按 照 ２００ 元/m２ 进 行 补 偿;
②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拆迁住房建筑面积每

月每平方米６元计算,超过两年还建期限

的,按拆迁住房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１２
元计算;③货币奖励:每人三万元.

按住房初始

面积补偿

十里玫瑰、十里景秀、
铁桥新花园、世纪龙城、
龙阳雅苑、龙阳御园

十里铺村、
铁桥村、
龙阳村

农业户和农转非按原住房

面积１∶１补偿,外来户按

原住房面积的７０％补偿.

①装修补偿:按照安置住房面积２００元/m２

进行补偿;②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拆迁住房

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６元计算,超过两年

还建期限的,按拆迁住房建筑面积每月每平

方米１２元计算.

　　２．数据来源

２０１９年７月课题组在武汉市汉阳区鲤鱼洲家园、十里玫瑰等８个安置社区开展实地调查,随机

抽样与面对面访谈４５０户还建家庭.剔除部分关键信息缺失及访谈中断的样本,纳入分析的有效样

本有４２２份.其中,鲤鱼洲家园和鲤跃龙门等安置社区有效样本１７９份,采取按家庭人口补偿的还建

政策;十里玫瑰等６个安置社区有效样本２４３份,采取以住房初始面积等量补偿的还建政策.调查内

容涉及受访村民个人及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城中村更新前后家庭住房建筑面积及还建补偿信息,以
及受访者对城中村更新还建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评价等.分析前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CronＧ
bach’sα系数为０．８３,满足α＞０．７０的标准;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值为０．００,表明问卷数据信度和结

构效度良好.受访村民男性占６１．８５％,平均年龄６４岁,平均受教育年限７．２１年,８０．３３％为本村

户口.

　　二、研究方法

　　１．城中村更新村民家庭住房资产变化及相对剥夺状况衡量

城中村更新村民家庭住房资产变化状况主要从还建后住房建筑面积较拆迁前农房面积的绝对变

化量及相对剥夺指数进行反映.其中,城中村更新后村民家庭住房资产的绝对变化量用还建住房建

筑面积减去更新前农房建筑面积的差值进行衡量;住房资产相对剥夺状况用于反映城中村家庭住房

资产相较于社区其他家庭住房资产的相对状况,本研究采用 Kakwani指数来衡量.假设样本总量

为n,样本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向量为Y＝ y１,y２,,yn( ) ,按人均住房面积升序排列,即y１≤y２≤

≤yn,计算公式为:

RD y,yk( ) ＝
１

nμY
∑

n

i＝k＋１
yi－yk( ) ＝γ＋

yk μ
＋
yk －yk( )/μY[ ] (１)

式(１)中:RD y,yk( ) 为个体yk 的住房财产相对剥夺指数;μ
＋
yk 为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超过yk 的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均值,γ＋
yk 为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超过yk 的样本在总样本中所占的百分比,μY 为总

样本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均值.

２．城中村更新村民家庭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选取

运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法衡量还建村民对补偿政策的满意度,“１Ｇ５”分别对应受访村民政策满意度

评价的“极不满意”“不满意”“一般”“较满意”“极满意”五种状态.将城中村更新后村民家庭住房资产

绝对变化量和相对剥夺指数变化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村民个体及家庭特征与政策感知等主观认知

作为控制变量,运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模型辨识影响村民政策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模型基本形

式为:

P Y ≤j|x１,x２,,xp( ) ＝
e αj＋β１x１＋β２x２＋＋βpxp( )

１＋e αj＋β１x１＋β２x２＋＋βpxp(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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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后为式(３):

logit Pj x( )( ) ＝ln
Pj x( )

１－Pj x( )

æ

è
ç

ö

ø
÷＝αj ＋β１x１＋β２x２＋＋βpxp

(３)

其中,j＝１,２,,５表示村民政策满意度评价的五种状态;xii＝１,２,,p( ) 为解释变量;

βii＝１,２,,p( ) 为回归系数.
将城中村更新后还建住房面积的实际变化量及相对剥夺指数变化值作为影响村民政策满意度的

核心解释变量.理论上,村民家庭的还建住房面积与拆迁前农房面积相比,住房面积获益度越大其政

策满意度越高;村民家庭住房资产在社区内的相对剥夺指数越低,其政策满意度越高.此外,村民的

个体及家庭特征、其对宅基地产权及拆迁补偿政策的主观认知等存在异质性,也会对政策满意度产生

影响,故作为控制变量,见表２.
表２　变量与说明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按家庭人口补偿

平均值 标准差

按初始面积补偿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政策满意度
极不满意 ＝１;不满意 ＝２;一般 ＝３;较满

意＝４;极满意＝５
２．４４ １．０１ ２．６７ ０．９７

解释变量
住房面积实际偏离/m２ 还建住房面积与农房初始面积的增减变化 －１２９．８０ ３１０．２０ －１４．７４ ３６．９６
相对剥夺指数变化 城中村更新前后村民家庭Kakwani指数变化 ０．３１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６０ ０．４９ ０．６３ ０．４８
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实际受教育年限 ６．８１ ２．９４ ７．５０ ３．５３
村干部 现在是＝１;曾经是＝２;未任过＝３ ２．９３ ０．２５ ２．９５ ０．２３
党员 是＝１;否＝０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３１

双登户籍
本村农业户＝１;本村农转非＝２;非本村户

口＝３
１．３９ ０．６５ ２．０６ ０．６９

家庭经济状况
非常 低 ＝１;比 较 低 ＝２;一 般 ＝３;比 较

高＝４;非常高＝５
２．６６ ０．８０ ２．７３ ０．７６

房屋建筑结构 砖木结构＝１;砖混结构＝２;钢混结构＝３ １．８４ ０．４２ １．８８ ０．４０

装修质量
非常 差 ＝１;比 较 差 ＝２;一 般 ＝３;比 较

好＝４;非常好＝５
３．０４ ０．６５ ３．１０ ０．７０

宅基地所有权认知 国家所有＝１;集体所有＝２;自己所有＝３ ２．３４ ０．６６ ２．３２ ０．５６

拆迁补偿政策的了解度
极不 了 解 ＝１;不 了 解 ＝２;一 般 ＝３;
了解＝４;非常了解＝５

２．５２ １．１２ ２．３３ １．０８

拆迁补偿程序的公平性
极不 公 平 ＝１;不 公 平 ＝２;一 般 ＝３;
公平＝４;非常公平＝５

１．９８ ０．９３ ２．５１ ０．９５

拆迁实施主体的强势程度
非常和谐＝１;较为和谐＝２;一般＝３;较为

暴力＝４;极为暴力＝５
３．９６ ０．８４ ３．６１ ０．８４

　　三、实证分析

　　抽样调查涉及的城中村农村住房主要建造于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投入

增加及区位改善,城郊村逐渐变为城中村.在非正规住房租赁需求增加及周边城市地价上涨驱动下,
部分村庄或村民在原有住房上私自加盖或违规扩建,导致城中村更新前村庄之间及村民内部农房建

筑面积已存在较大分化(表３).红卫村、渔业村、丰收村等按家庭人口补偿的城中村,户均宅基地

２１２．０４m２,房屋建筑层数２．９１,农房建筑面积６０７．３４m２;十里铺村、铁桥村、龙阳村等按农房初始建筑面

积补偿的城中村,拆迁前户均宅基地面积仅有１３０．８９m２,建筑层数２．４１,农房建筑面积３２８．２２m２.为
此,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针对城中村农房初始建筑面积进行成本效益及经济权衡后,分别选取按家庭人

口和住房面积进行差异化补偿.拟更新改造的城中村村民加盖或扩改建频繁,户均农房初始面积存

量大,通常选择按家庭人口为基底进行住房补偿;规划管控相对较好、建筑容积率低、住房建筑面积存

量较低的城中村,则按农房初始建筑面积为基底进行补偿.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从改造后的经济效益

出发选取两类不同的补偿基底,这对村民家庭的住房资产及政策满意度会带来分异化的影响.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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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城中村村民家庭在更新补偿中的相对获益或受损状况及其政策满意度,有助于深入了解补偿政

策可能带来的影响.

１．城中村更新村民家庭住房补偿状况及损益程度

如表３所示,按家庭人口补偿的城中村更新还建后户均住房面积４７７．５４m２,较拆迁前的农房面

积减小１２９．８０m２;户均持有住房４．５套,获现金补偿４８．９０万元.按农房初始面积补偿的城中村,村
民家庭户均还建住房３１３．４８m２,较拆迁前的农房面积减小１４．７４m２,持有房屋３．２套,货币补偿

２５．６７万元.其中,按家庭人口补偿使原农房建筑面积低于４００m２ 的家庭住房建筑面积有较大增加,
尤其原农房面积 ≤１００ m２ 和 １００~２００ m２ 的低面积组家庭住房面积显著增加,分别增加了

２１１．２５m２和１５６．４１m２;反之,原农房面积在４００m２ 以上的村民家庭还建后住房面积则显著减少,仅
有１２．５０％~３８．１０％的家庭在还建后住房面积与更新前的农房面积相近.按农房初始建筑面积补偿

的城中村,还建后村民家庭的住房面积较拆迁前基本变化不大.原农房面积在２００m２ 以上的受访家

庭还建后的住房面积与初始农房面积基本不变,但原农房面积≤１００m２ 及１００~２００m２ 的家庭在更

新后住房面积有减少.该群体中分别仅有２７．２７％和４１．４４％的受访家庭还建住房面积与初始面积持

平,家庭住房面积在城中村更新并未增加,且农村宅基地的空间发展权被忽略,未能分享到城市发展

及城中村更新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整体来看,按家庭人口补偿的方案照顾到原住房资产积累量不

足的相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原住房面积≤１００m２ 及１００~２００m２ 的家庭;同时以家庭人口为补偿基

底,类似于对城中村农村住房设置了４００m２ 左右的补偿基线,有效地规避对抢建加盖面积的过度补

偿;按农村住房初始面积补偿则主要应用于农村扩建少、住房建筑高度管控较好的城中村,按家庭原

住房面积进行补偿,但相对忽略了原农村住房资产积累量不足及经济状况较差的弱势群体的宅基地

空间发展权,使原住房面积在２００m２ 以下的村民家庭相对受损.
表３　城中村更新前后村民家庭住房资产状况

补偿方案 组别/m２

更新前

宅基地

面积/
m２

层数

拆迁住房

面积/m２

(S０)

更新后

还建住房

面积/m２

(S)
套数

补偿

金额/
万元

住房面积

增减量/m２

(SＧS０)

S≥S０

占比/％
家庭

人口

按家庭

人口补偿

(０,１００] ８８．７５ １．００ ８８．７５ ３００．００ ２．７５ ３１．２１ ２１１．２５ １００ ３．２５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０２．７５ ２．００ １６５．９４ ３２２．３５ ２．７１ ３５．１６ １５６．４１ ８２．３５ ３．１２
(２００,３００] １２７．６０ ２．３６ ２７１．７４ ３３３．９１ ３．０９ ３６．１２ ６２．１７ ５６．５２ ３．２６
(３００,４００] １５７．７９ ２．６５ ３７５．８６ ４１２．７３ ３．８２ ３９．４３ ３６．８７ ６２．７３ ３．８２
(４００,５００] １７０．８３ ２．８９ ４６７．６２ ４４０．９５ ４．２９ ４５．４１ －２６．６７ ３８．１０ ４．２４
(５００,６００] ２０６．１８ ２．９８ ５８４．２１ ４９３．６８ ４．５３ ５１．７８ －９０．５３ ２１．０５ ４．６３
(６００,７００] ２２８．１８ ３．００ ６７３．４７ ５４８．２４ ５．２９ ５５．６１ －１２５．２３ １７．６５ ５．２４

＞７００ ３２２．５５ ３．３６ １０４７．３０ ６０８．５７ ５．７５ ６１．４４ －４３８．７３ １２．５０ ５．６６
小计 ２１２．０４ ２．９１ ６０７．３４ ４７７．５４ ４．４７ ４８．９０ －１２９．８０ ３８．５５ ４．５１

按住房初

始面积补偿

(０,１００] ７９．４１ １．０３ ８０．５５ ６２．５２ １．０２ １６．３４ －１８．０３ ２７．２７ ３．２５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００．６１ １．６１ １４６．８２ １２９．３２ １．５３ ２１．５５ －１７．５０ ４１．４４ ３．７２
(２００,３００] １１０．６１ ２．５５ ２６８．３８ ２５７．１９ ２．６６ ２３．７８ －１１．１９ ８６．１５ ３．７２
(３００,４００] １３４．７３ ２．７９ ３５７．４５ ３４６．０５ ３．４８ ２６．１０ －１１．４０ ９３．３３ ４．７８
(４００,５００] １３６．０８ ３．００ ４７１．５４ ４６３．９８ ４．３３ ２６．８６ －７．５６ ８５．２９ ４．２１
(５００,６００] １７９．１７ ３．３５ ５８３．３３ ５６１．３３ ５．７５ ２９．３６ －２２．００ ８３．３３ ４．５８
(６００,７００] ２２６．６７ ３．００ ６７８．３３ ６４５．８３ ５．８３ ４６．５７ －３２．５０ ８３．３３ ４．６７

＞７００ ３０４．２９ ３．４２ １０４９．９４ １０２７．４４ ８．６９ ５８．９４ －２２．５０ ９３．７５ ４．５６
小计 １３０．８９ ２．４１ ３２８．２２ ３１３．４８ ３．２０ ２５．６７ －１４．７４ ７２．８１ ３．９８

　　２．城中村更新村民家庭住房财产的相对剥夺状况

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分析城中村更新前后还建家庭人均住房资产的相对剥夺状况,见表４.结

果表明,按家庭人口补偿的村民家庭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数显著降低,Kakwani指数值从０．４１下降

至０．１０.而按农房初始面积补偿的村民家庭还建后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数略有增长,Kakwani指数

从０．５１提升到０．５４.尤其住房初始面积在１００m２ 以下的家庭还建后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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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７,表明该类型村民在城中村更新后家庭住房资产较其他村民的相对状况变差.整体而言,按家庭

人口补偿照顾到原住房面积低的家庭,按人口对住房面积进行再分配,还建后家庭住房资产相对剥夺

指数显著降低;而按住房初始面积补偿的方案基本保持原村民住房资产存在的分化态势,因还建住房

的单套建筑面积难以确保与村民的还建面积基本相同,使得原农房面积在２００m２ 以下经济状况相对

较差的家庭更新后住房面积有所减少,而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家庭则有能力购置超出补偿基准的

部分面积,为此城中村更新后村民家庭住房资产的相对剥夺指数略有上升.
表４　城中村更新前后村民家庭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数

组别/m２

按家庭人口补偿

Kakwani指数

改造前 改造后
t检验

按住房初始面积补偿

Kakwani指数

改造前 改造后
t检验

(０,１００] ０．７８ ０．１３ １５．５０∗∗∗ ０．７２ ０．７７ －９．６８∗∗∗

(１００,２００] ０．５９ ０．１１ ９．９０∗∗∗ ０．６２ ０．６６ －５．６７∗∗∗

(２００,３００] ０．５１ ０．１０ １２．０６∗∗∗ ０．４７ ０．５１ －４．４５∗∗∗

(３００,４００] ０．４４ ０．１０ １５．１１∗∗∗ ０．４６ ０．４８ －３．３０∗∗

(４００,５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９ １３．６２∗∗∗ ０．４０ ０．４１ －２．５１∗

(５００,６００] ０．３７ ０．１０ １０．３１∗∗∗ ０．３９ ０．３９ －２．５７
(６００,７００] ０．３７ ０．１０ １７．９６∗∗ ０．３６ ０．３７ －１．２３

＞７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８ １６．０７∗∗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１７
总计 ０．４１ ０．１０ ２６．５３∗∗∗ ０．５１ ０．５４ －１０．７５∗∗∗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３．城中村更新受访村民的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如表５所示,两类补偿涉及的受访村民政策满意度总体评价均不高,分别为２．４４和２．６７,界于

“不满意”与“一般”之间.其中,红卫、渔业和丰收等城中村采取以家庭人口为基底的还建方案,１７９
名受访村民中有５８．６６％对补偿政策表示不满意,满意度均值为２．４４.但村民对该补偿政策的满意度

存在分化,原农房面积在４００m２ 以下的村民政策满意度均值为２．９４,对政策满意度持“一般”及“满
意”评价的占６５．１５％;而４００m２ 以上的家庭在城中村更新后住房面积大幅减少,其政策满意度较低,
尤其原农房面积超过６００m２ 的村民满意度均值仅为１．９２,８０．８２％的受访样本对政策不满意.十里

铺、铁桥和龙阳村采取按住房初始面积等量补偿的还建政策,２４３位受访村民的政策满意度均值为

２．６７,分别有４１．９８％和７．４１％的受访村民对政策持“不满意”和“极不满意”评价;该补偿涉及的村民

中原农房面积超过４００m２ 的政策满意度相对较高,分别为２．９８和３．５０,评价值为“一般”和“较满

意”;原农房面积积累量越大的家庭政策满意度越高,而城中村更新前家庭住房面积越少(≤４００m２)
的受访村民的政策满意度最低,４１．９８％的受访者对该政策不满意,均值为２．４９.从以上描述性分析

可见,城中村更新村民政策满意度与其还建后住房资产的损益状况有关联,还建后住房面积增加的村

民政策满意度高,受损村民则满意度低.
表５　城中村更新村民的政策满意度评价状况

补偿方案 初始面积/m２ 样本
满意度

极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较满意 极满意 均值

按家庭

人口补偿

(０,４００] ６６ ４ １９ ２２ １９ ２ ２．９４
(４００,６００] ４０ ４ １９ ９ ７ １ ２．５５

＞６００ ７３ ２４ ３５ １１ ２ １ １．９２
小计 １７９ ３２ ７３ ４２ ２８ ４ ２．４４

按住房初始

面积补偿

(０,４００] １７５ １４ ８８ ４６ ２７ ０ ２．４９
(４００,６００] ４６ ４ ９ １７ １６ ０ ２．９８

＞６００ ２２ ０ ５ ５ ８ ４ ３．５０
小计 ２４３ １８ １０２ ６８ ５１ ４ ２．６７

　　进一步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村民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见表６.从核心

解释变量来看,城中村更新还建后住房建筑面积的绝对变化量及相对剥夺指数变化值对村民的政策

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在城中村更新改造中家庭住房面积增加的村民政策满意度较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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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吻合.从控制变量来看,两类补偿方案村民政策满意度受到村民是否党员、村干部、家庭经济状

况及其对城中村更新政策公平性的感知等因素影响.按家庭人口补偿的方案,党员村民的政策满意

度较高;村民主观上认为自家对宅基地有决策权的,政策满意度较低;拆迁补偿程序的公平性也显著

影响到村民的政策满意度,即认为拆迁补偿程序越公正的村民,其政策满意度越高;而拆迁实施主体

的强势介入程度与村民政策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认为更新过程中拆迁实施主体越强势的

村民,其政策满意度越低.按住房初始面积补偿的方案中,补偿政策规定外来户仅按原农房面积的

７０％补偿,为此外来村民的政策满意度低;村干部的政策满意度高;村民家庭的经济状况也显著影响

到其政策满意度,经济状况好的家庭通常其原农房面积积累量较大,且有经济能力购置超出补偿的住

房面积,为此政策满意度较高;但该补偿方案仅按农房建筑面积进行等量还建,忽视拆迁住房建筑结

构及质量状况的差异性,为此原农房质量较好的村民政策满意度相对较低;拆迁补偿程序的公平公正

性与村民的政策满意度显著相关,认为拆迁补偿程序越公平的村民政策满意度越高.
表６　城中村更新村民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按家庭人口补偿

模型１ 模型２

按住房初始面积补偿

模型３ 模型４
住房面积实际偏离 ７．５７８∗∗∗ ９．０６８∗∗

相对剥夺指数变化 ９．４３２∗∗∗ １６．４２６∗∗∗

性别 ０．３９９ ０．８８７ －０．１６９ －０．４０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９
村干部 －０．１８８ －０．４４７ －０．７３２∗ －１．０１２∗

党员 １．３０９∗∗ ０．６２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６９
双登户籍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０ －１．４０８∗∗∗ －０．７９６∗∗∗

家庭经济状况 －０．２６６ －０．３００ ０．４４２∗ ０．２７３
房屋建筑结构 －０．１１３ －０．２４９ －０．７０３∗∗ －０．６２３∗∗

装修质量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１
宅基地所有权认知 －０．５４３∗∗ －０．７０５∗∗∗ ０．１６３ ０．０９０
拆迁补偿政策的了解度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５
拆迁补偿程序的公平性 ０．３８１∗∗ ０．２０６ ０．６７０∗∗∗ ０．７５４∗∗∗

拆迁实施主体的强势程度 －０．３６９∗ －０．５８２∗∗∗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６

样本数 １７９ ２４３
对数似然值 －１９８．４０６ －１９５．３３１ －２２０．４５６ －２５８．５４１
整体拟合优度 ９６．３７０∗∗∗ １０２．５２０∗∗∗ １９０．６４０∗∗∗ １１４．４７０∗∗∗

PseudoR２ ０．１９５ ０．２０８ ０．３０２ ０．１８１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中村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近二十年来,城中村土

地利用低效及治理问题突出,促使各地政府将加快城中村更新作为优化城市结构及实现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多年来城中村因缺乏严厉的规划管控及监管,加之区位改善及公共基础设施投

资带来非正规租赁市场活跃等利益驱动下,村民加盖抢建等违建活动频发,存在城中村农村住房面积

存量大、村庄及村民之间住房资产分化严重、更新补偿政策难以采取统一标准等现实难题.如何兼顾

公平与效率制定有效的补偿方案,既确保城中村更新工作有序稳步推进,又不因损害村民利益带来拆

迁纠纷及群体事件,始终是城中村更新补偿政策优化关注的重点.地方政府基于城中村农房初始禀

赋及开发的成本效益比较,形成以按家庭人口或农房初始面积为基底的住房补偿策略.两类补偿分

别优先考虑村民成员福利及住房资产积累量,侧重点不同导致受益群体及村民的政策满意度存在分

化.有效识别补偿基底选取对村民政策满意度带来的差异化影响,有助缓解补偿纠纷及为后续政策

优化提供参考.基于此,本研究抽样调查了武汉市汉阳区鲤鱼洲家园等城中村更新改造安置社区的

４２２户还建家庭,比较与测度城中村更新补偿基底选取对村民家庭住房资产状况及政策满意度的影

响.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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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两类补偿基底优先考虑的侧重点不同,为此对社区内住房资产禀赋较低的弱势家庭顾及的程

度不同.人口补偿方案基本照顾到住房初始面积积累不足的弱势家庭,而初始面积补偿则忽略住房

积累量不足弱势群体的宅基地空间发展权.采取人口补偿的城中村更新方案,使原农房面积小于

４００m２ 的家庭相对受益,而按原住房面积等量补偿则使原农房面积小于２００m２ 的家庭相对受损.
按人口补偿的城中村更新方案优先考虑社区成员的基本福利及居住权,更新还建后村民户均还建住

房面积较初始农房面积直接减少１２９．８０m２,同时相对缓解了原城中村村民住房资产存在的分化态

势,改善原农房面积低于４００m２ 家庭的住房状况.相较之下,原农房面积在４００m２ 以上的家庭还建

后住房面积显著减小,特别是７００m２ 以上的家庭户均住房面积的直接损失超过４００m２.这部分超

额的住房面积按２００元/m２ 的建筑成本补偿,降低了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在城中村更新的经济成本,同
时遏制了对加盖抢建面积的过度补偿.按农房初始面积补偿的方案多在住房存量少、违扩建管控严

格的村庄实施,重点强调对家庭住房资产积累量的补偿,还建后户均住房建筑面积较更新前变化不

大,户均住房面积仅减少１４．７４m２.但该方案忽略了家庭经济贫困、原农房面积小的弱势群体的宅

基地发展机会,致使原农房面积小于２００m２ 的家庭农村宅基地的发展权未在补偿政策中得以体现.
(２)按家庭人口补偿的方案相对公平,而按农房初始面积补偿操作简单相对效率.按家庭人口补

偿的方案照顾到原住房建筑面积积累量不足的家庭,侧重从家庭成员福利及农村宅基地发展权进行

再分配,更新还建后村民家庭的住房资产趋近,住房相对剥夺指数从拆迁前的０．４１降至更新后的

０．１０.按农房初始面积补偿操作过程简单,村民满意度相对较高,但按原农房面积等量补偿使原农房

初始积累量较多的家庭相对受益,同时缺乏对农村宅基地空间发展权的量化和补偿,从而使家庭经济

状况较差、住房空间小的弱势村民或遵纪守法未违建扩建的“老实”村民相对受损,村民的住房资产相

对剥夺指数从拆迁前的０．５１提升到更新后的０．５４,住房资产差距略有增加.
(３)城中村更新涉及的受益群体及相对公平状况直接影响到村民的政策满意度评价.两类城中

村更新补偿方案受访村民的总体满意度评价均不高,界于“不满意”与“一般”之间.其中,按人口补偿

的１７９位城中村村民,原农房面积在４００m２ 以下的村民政策满意度明显偏高,均值为２．９４;而原农房

面积在６００m２ 以上的村民有８０．８２％的受访样本对政策不满意,政策满意度仅有１．９２.采取该补偿

基底的城中村其农村住房面积初始禀赋较大,户均宅基地和农房建筑面积分别为２１２．０４m２ 和

６０７．３４m２,住房面积在４００m２ 以上的家庭占６３．１３％,为此受访村民的整体满意度均值仅为２．４４.
十里铺、铁桥和龙阳村采取按农房初始面积等量补偿的还建政策,２４３位受访村民的政策满意度均值

为２．６７,分别有４１．９８％和７．４１％的受访村民对政策“不满意”和“极不满意”.然而,该补偿方案中原

农房面积在４００m２ 以上的村民政策满意度相对较高,满意度均值分别为２．９８和３．５０,界于“一般”和
“较满意”之间.该补偿方案涉及的城中村村民户均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建筑面积分别为１３０．８９m２ 和

３２８．２２m２,城中村村民加盖扩建现象较少,７２．０２％的村民家庭农房面积在４００m２ 以下.此外,村民

是否党员、村干部、家庭经济状况及城中村更新政策程序公正性等因素也影响到村民的政策满意度.
城中村更新涉及政府与村民、村民之间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始终是难

点.结合上述结论,建议:(１)城中村更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既要关注到村民的基本居住权,也要兼顾

到农村宅基地的发展权.(２)地方政府为加快城中村更新进度多采用拆迁项目商业化外包方式,但外

包方在拆迁过程中的非沟通式强势介入或政策信息传导不对称会影响到村民的政策满意度及其对政

府的信任.建议增强村民代表在城中村更新及拆迁补偿中的参与程度,加大补偿政策及信息的透明

公开,注重发挥党员村民及村干部的沟通联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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